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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185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1301号－－审计证据（财会[2006]4号 二○○六年二

月十五日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获取审

计证据的内容、数量和质量，以及为获取审计证据所需实施

的审计程序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

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证据，是指

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、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所有

信息，包括财务报表依据的会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和其他信

息。 第四条 依据会计记录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

的责任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测试会计记录以获取审计证据。 会

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本身并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审计证据作为

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，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获取用

作审计证据的其他信息。 第五条 可用作审计证据的其他信息

包括注册会计师从被审计单位内部或外部获取的会计记录以

外的信息；通过询问、观察和检查等审计程序获取的信息；

以及自身编制或获取的可以通过合理推断得出结论的信息。 

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得出

合理的审计结论，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。第二章 审计证

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

度，运用职业判断，评价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。 第八

条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对审计证据数量的衡量，主要与注册

会计师确定的样本量有关。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

质量的衡量，即审计证据在支持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报



（包括披露，下同）的相关认定，或发现其中存在错报方面

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。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

据的数量受错报风险的影响。错报风险越大，需要的审计证

据可能越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